
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
建设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操作流程

（平台建设）

项目申报

市发改委批复资金安排计划，市市场监管局根
据预算安排和验收结果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拨
付。

资金拨付

参照《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
办法》，项目申报单位编制项目支出预算，报
送市市场监管局，由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信息
化项目支出预算的专项评审。

通过评审后，项目申报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关
于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信息系统监理、信息安
全、安全测评、软件评测、信息共享、信息化
标准建设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，组织实施项目
建设。

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项
目验收的各项工作，从信息系统的功能、性
能、安全、信息资源利用等方面对项目完成情
况进行检查和评价，并出具验收意见。

项目申请单位参照《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预算
项目验收操作规程》，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后
三个月内，应当及时向市市场监管局提出验收
申请，并提供以下验收材料及其电子文档。市
市场监管局采用现场检查、专家评审等形式开
展项目验收。

组织验收

申请验收

政府采购

 


